
固禾元宝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变更生效公告 

 

固禾元宝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及《固禾元宝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四章“基金合

同的变更、解除与终止”章节的规定，管理人深圳前海固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将对《固禾元宝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相关内

容进行变更（以下简称“本次变更”）。本次主要变更内容详见“附件”。 

本次合同变更已履行以下程序： 

1、深圳前海固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已

于 2020 年 7 月 7 日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以邮件方式就我公司管理的

“固禾元宝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合同变

更事项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征询意见，我公司现已完成向所有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征询，并设置 2020 年 7 月 10 日作为开放日，为不同意此次

变更的客户安排赎回。 

2、合同变更符合约定程序，合同变更条款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

正式生效。 

3、2020 年 7 月 27 日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变更备

案。 

本次变更程序合法、手续完备，合同变更有效。现有基金份额持



有人持有份额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前海固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7月 30 日 

  



合同变更条款具体如下： 

序号 1 

关于本基金业绩报酬计提方式的特别说明 

变更后条款： 

 

尊敬的投资者： 

业绩报酬的计算采取“单客户单笔份额高水位法”：业绩报酬提取时点分为固定时点提取、

赎 回 时 提 取 和 合 同 终 止 时 提 取 。 固 定 时 点 提 取 是 在

每个自然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赎回时提取、合同终止时提取是指基金

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和合同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 

管理人提取基金份额当期（指上一次已提取了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提取日至本业绩报酬计提

日，如该份额未提取过业绩报酬，则为基金成立日（认购份额）或该份额申购对应开放日（申购

份额）至本业绩报酬计提日）收益的 60%作为业绩报酬。 

在业绩报酬固定提取时点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以扣减基金份额持有人份额的方式提

取；赎回和合同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赎回资金中扣除。 

（1）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基金份额在固定时点提取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如下： 

PFi,j = Fi,j × �NAV′ − HWMi,j�× 60% 

∆Si,j =
PFi,j
NAV

 

（2）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基金份额在赎回时和合同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计算公

式如下： 

PFi,j = Fi,j × �NAV′ − HWMi,j�× 60% 

其中： 

Di,j：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自认购/申购之日（认购日为基金成立日、申购日为

申购所对应开放日）至本计提日的存续自然天数； 

PFi,j：本计提日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的业绩报酬； 

Fi,j：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的基金份额； 

NAV′：本计提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HWMi,j：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的高水位，为该笔份额上一次已提取了业绩报酬

时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若该笔份额还未提取过业绩报酬，则HWMi,j为该笔份额认购/申购时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Si,j：固定时点提取业绩报酬时，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提取的业绩报酬对应的

应调减份额； 

NAV：本计提日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PFi,j计算结果为负或者为零，则该计提日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提取的业绩

报酬为零，基金管理人就该笔投资不提取业绩报酬。 

某计提日基金管理人计提的业绩报酬总额为该计提日所有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各笔投资业

绩报酬之和，但针对固定时点提取业绩报酬的方式，对于被冻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及其他国家有权机构依法要求冻结）的基金份额则不计提业绩报酬。 

注：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业绩报酬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 

业绩报酬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不承担复核义务。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要求进行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或不可抗力结束

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支付。 

 

本业绩报酬计提比例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投资者签署本合同，表明知

晓并同意该业绩报酬计提方式以及计提比例。 

基金投资者可在业绩报酬计提日后向基金管理人提出查询份额变动情况。 

 

[为充分提示业绩报酬计提方式，提请投资者将本段抄录在后。] 

本人／本机构作为投资者已详阅并充分理解本基金合同描述的业绩报酬计提

方式及本特别说明，并自愿承担由上述业绩报酬计提方式引致的全部后果。 

投资者抄录： 

本人／本机构作为投资者已                   本基金合同描述的业绩报

酬计提方式及本特别说明，并             由上述业绩报酬计提方式引致的全



部后果。 

 

基金投资者（自然人） 

（签字） 

 

或：基金投资者（机构） 

 

（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

字）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2 

七、基金的申购、赎回与转让 

原条款： 现条款： 

（一）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本基金份额自认购/申购之日（认购日为基

金成立日、申购日为申购所对应开放日）起 6

个月（每月按 30 个自然日计算）不允许基金份

额持有人进行赎回。本基金开放日为每自然月

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出现以下情形时，管理人可增设临时开放

日：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及有关政策发生变

化及其他情形需对本基金进行合同变更、能够

公平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基金投资运作需

求、流动性管理等。临时开放日只可赎回不可

申购，具体开放日期以管理人通知为准（管理

（一）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本基金开放日为每自然月的最后一个工作

日。 

出现以下情形时，管理人可增设临时开放

日：法律、法规、自律规则及有关政策发生变

化及其他情形需对本基金进行合同变更、能够

公平保护所有投资者利益的基金投资运作需

求、流动性管理等。临时开放日只可赎回不可

申购，具体开放日期以管理人通知为准（管理

人向托管人发出申购和/或赎回指令即视为已

向托管人通知增设临时开放日，因管理人未及

时通知基金投资者临时开放日导致的损失，托



人向托管人发出申购和/或赎回指令即视为已

向托管人通知增设临时开放日，因管理人未及

时通知基金投资者临时开放日导致的损失，托

管人不承担责任）。 

管人不承担责任）。 

 

序号 3 

十七、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变更后条款： 

4、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的计算采取“单客户单笔份额高水位法”：业绩报酬提取时点分为固定时点提取、

赎 回 时 提 取 和 合 同 终 止 时 提 取 。 固 定 时 点 提 取 是 在

每个自然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赎回时提取、合同终止时提取是指基金

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和合同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 

管理人提取基金份额当期（指上一次已提取了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提取日至本业绩报酬计提

日，如该份额未提取过业绩报酬，则为基金成立日（认购份额）或该份额申购对应开放日（申购

份额）至本业绩报酬计提日）收益的 60%作为业绩报酬。 

在业绩报酬固定提取时点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以扣减基金份额持有人份额的方式提

取；赎回和合同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赎回资金中扣除。 

（1）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基金份额在固定时点提取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如下： 

PFi,j = Fi,j × �NAV′ − HWMi,j�× 60% 

∆Si,j =
PFi,j
NAV

 

（2）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基金份额在赎回时和合同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计算公

式如下： 

PFi,j = Fi,j × �NAV′ − HWMi,j�× 60% 

其中： 

Di,j：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自认购/申购之日（认购日为基金成立日、申购日为

申购所对应开放日）至本计提日的存续自然天数； 

PFi,j：本计提日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的业绩报酬； 

Fi,j：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的基金份额； 

NAV′：本计提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HWMi,j：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的高水位，为该笔份额上一次已提取了业绩报酬

时的基金份额累计净值；若该笔份额还未提取过业绩报酬，则HWMi,j为该笔份额认购/申购时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Si,j：固定时点提取业绩报酬时，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提取的业绩报酬对应的

应调减份额； 

NAV：本计提日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PFi,j计算结果为负或者为零，则该计提日第 i 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第 j 笔投资提取的业绩

报酬为零，基金管理人就该笔投资不提取业绩报酬。 

某计提日基金管理人计提的业绩报酬总额为该计提日所有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各笔投资业

绩报酬之和，但针对固定时点提取业绩报酬的方式，对于被冻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及其他国家有权机构依法要求冻结）的基金份额则不计提业绩报酬。 

注：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单笔投资业绩报酬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 

业绩报酬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不承担复核义务。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要求进行支付。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或不可抗力结束

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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